
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、格頭里保育人士獎勵金申請表 112.05.01修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人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申 請 日 期 

年   月   日 

身 分 證 字號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 

金融機關名稱  電話： 

手機： 金 融 帳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址 石碇區      里   鄰        路    段          巷      號   樓 

獎 勵 金 額 

□新北市級或同等級比賽，30000 元。 

□文山區製茶技術競賽：□第一名或同等級， 12000 元整。 

□頭等獎，新臺幣 8000 元整。 

□貳等獎，新臺幣 5000 元整。 

□叁等獎，新臺幣 3000 元整。 

□新北市製茶技術競賽：□第一名或同等級， 12000 元整。 

□頭等獎，新臺幣 8000 元整。 

□貳等獎，新臺幣 5000 元整。 

□叁等獎，新臺幣 3000 元整。 

□全國製茶技術競賽：□冠軍，新臺幣 30000 元整。 

□亞軍，新臺幣 20000 元整。 

□季軍，新臺幣 10000 元整 

備 註 茲領到 保育人士獎勵金新台幣        元整  領款人：        簽章 

茲聲明：本人因申辦保育人士獎勵金申請案件，同意基於申辦需要，由貴所代為查

調本項案件所需之戶籍相關資料以利審核。本人未領取政府其他相同性質

之獎勵金且確實居住於本區永安里及格頭里範圍內水源保護區。倘有重複

領取、申請事由不實，願無條件返還全部補助金額，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             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新北市石碇區公所              
申請人(同意人):              簽章  

申 請 手 續 

及 應 備 文件 

請填具申請表，連同申請人印章、應繳文件(得獎佐證資料、存摺封面

影本)各乙份，於該獎項公布後三個月內向本所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 

※以下欄位申請人不需填寫 

審 核 結 果 □通過   □未通過 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承辦人    民政災防課長      會計室主任       主任秘書          區長 

 


